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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开发权转移是纽约空间规划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。通过将开发权从所有权中分离，

在不突破区划确定的地区开发总量的前提下，既保护了所有权人的财产权益，同时也借助市场

机制实现了地区更新、环境保护，特别对历史街区和建筑的保护开发有很好的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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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纽约空间开发权转移的

制度的概述

　　（一）空间开发权和空间开发权转移制度

“开发权”的概念来源于英国最早的《城乡规

划法》，并基于土地价值增值的社会公平性提出开

发权国有化制度。［１］美国是空间开发权实 践 应 用

最广泛的国家，最早在１９１６年区划法决议中首次

出现，［２］并基于协调区划管制导致的私人 权 益 侵

害而提出了空间开发权转移（ＴＤＲ）制度，［１］１９６１
年区划法修订后开始广泛应用，特别在历史建筑

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。［３］从此，开发权转移成为

城市开发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弹性引导手段。［４］

在实际规划管理过程中，美国各州对 开 发 权

的定义各不相同，但基本上是在区划规定下的最

大开发建设楼板面积。开发权转移的本质是产权

的市场交易，将开发权从所有权中分离，在权利流

转的层面更符合“转让”特征，在空间上则表现为

“转移”。［３］

（二）纽约的空间开发权转移制度

１．利用市场机制将所有权与开发权分离。开

发权转移（ＴＤＲ）机 制 作 为 纽 约 市 重 要 的 区 域 规

划管理手段，核心是建筑容量在规划设定地块间

发生转移的机制，这种机制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

式实现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的分离，让市场在城

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中发挥决定性的调节作用。开

发权转移是将土地的开发权作为一种财产权，在

不违背当地区划（Ｚｏｎｉｎｇ）法规，并 且 不 突 破 所 在

街区最高开发容量限制的前提下，将开发权通过

出售的方式变现。

２．纽约的４种开发权转移模式。纽约的空间

开发 权 转 移 主 要 包 括４种 形 式：合 并 区 划 地 块

（ＺＬＭ）、地 标 建 筑 转 移、特 别 区 域 转 移 以 及 大 规

模开发规划中的转移条款。［２］

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纽约超过９０％的开发权

转移采用合并区划地块模式，即通过取消分区用

途的地界线，允许在合并地块内的建筑容量自由

分配，但总量不得超过原来范围。主要用于规模

小于１．５万平方英尺的地块，管理部门没有设定

限制条件，无须政府部门批准，也不需要过户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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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权或者长期租赁权，只是由所有利益相关方

签署开发协议，在纽约金融局备案即可。

基于地标建筑保护的地标建筑开发权转移模

式，允许地标建筑所有者向周边土地开发者售卖

未使用的空间开发权，一般转移范围在相连的区

或在同一十字路口交汇的街区。纽约规定地标建

筑的开发权只能交易一次，并且每次转让的面积

不得超过接收地块最大建筑体量的２０％，同时要

求接收地块的开发者提出地标建筑保护计划。这

种方式自１９６８年至今只有１１个应用案例，并未

大量推广，主要是因为流转的公共评估成本高、时

间长；流转建筑面积２０％的限制导致开发商难以

覆盖成本；流转的意向地区较少，主要集中在商业

中心区；公园、纪念堂等政府所有的地标建筑不太

符合流转标的条件。

在解决一些较大的特殊规划目标和政策意图

的区域保护性开发，如历史建筑保护、城市功能项

目、构建开放空间等特殊机制，采用特殊区域开发

权转移模式，并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开发权的转

移。这种模式允许进行远距离的开发权转移，纽

约市为此建立了首家也是唯一运作的开发权转移

银行。

此外，还有旨在“鼓励放宽场地规划的多功能

化与土地未来规划的想象空间”的大规模开发规

划开发权转移模式，一般管理部门采取授权、特许

等手段，可突破建筑面积和套型、建筑高度以及退

界等 参 数 限 制，最 小 土 地 面 积 要 求 达 到３英 亩

（１２１４１平方米）以上。

３．纽约开发权转移面临的问题。纽约的开发

权转移实际操作中也面临一些问题。［５］一 是 空 间

权交易意愿缺乏合理的激励措施，包括：跨街区空

间权的潜在买家不足，导致缺乏竞争价格低估；交

易和开发之间的时间差；开发权大需求者一次购

买不足等。二是“管理转让许可证发放的迷宫式

程序”，即地方管理机构进行的自由裁量决定所导

致的程序不确定性。三是过于依赖土地所有人的

自愿参与，对开发权转移的合法性和市场性犹豫

不决。四是如何使历史建筑所有人承担开发权转

移的义务，不仅仅是获得经济资助。五是近距离

的转移导致城市设计及开发的困难。例如，转移

至同一地区导致服务过度集中、交通量增加，影响

保护区域的风貌等。

这些问题通过高线公园等开发权转移实践中

政府放权社会组织参与，及南街海港等开发权转

移实践中建立ＴＤＲ银行等方式获得了较好的解

决。也正因如此，开发权转移逐渐成为纽约历史

建筑保护和历史街区再开发的一大政策利器。

二、上海外滩老建筑保护

开发的情况和问题

　　（一）上海外滩老建筑保护的基本情况

上海外滩风貌区北起南苏州河路、南 至 延 安

东路、东临中山东一路、西到河南中路，面积０．５１
平方公里，涵盖３０个历史风貌街坊。外滩风貌区

内建于１９４９年以前、需要进行保护性开发的历史

建筑１７７幢，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和市优秀历史建

筑９８幢，保留 历 史 建 筑３５幢，一 般 历 史 建 筑４４
幢，总建筑面积约１１６万平方米。

表１　上海外滩老建筑保护利用情况汇总表

合计 一期
二期

合计 已启动 未启动

保护建筑 ９８　 ３３　 ６５　 １４　 ５１
保留历史建筑 ３５　 ３　 ３２　 １７　 １５
一般历史建筑 ４４　 ０　 ４４　 １７　 ３０

总计

１７７　 ３６　 １４１　 ４５　 ９６

１１６万

平方米
３６万

平方米
８０万

平方米
２７万

平方米
５３万

平方米

数据来源：黄浦区外滩老建筑摸底调研基础数据

目前，老建筑保护开发一期除市总工会大楼、

上海海关大楼外，３４幢老大楼已基本完成功能置

换。二期共有非临江老大楼１４１幢，其中 外 滩 中

央、老市府大楼、外滩源二期、国际医疗中心、１９０
街坊等５个权属清晰、开发利用路径明确的项目

已启动保护性开发。

（二）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外滩老建筑保护开

发的困境

１．产权分散难以实现统一保护开发。外滩地

区老建筑整体产权关系复杂，“公产”１６５７２１平方

米，占比１４．２％；“系统产”和“私产”９５６４３１平 方

米，占 比８２．２％；“宗 教 产”４１６８７平 方 米，占 比

３．６％。涉及市区国企、宗教组织、民 营 企 业、个 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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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户、居民等多个权利人，由于历史原因所有权、

使用权多次分割变更，关系构成复杂。

外滩老建筑单栋建筑产权复杂且分 散，协 调

难度较大，如北京东路２５５号中国垦业银行大楼，

登记面积为３９５６．０５平方米、７层，１、２层及５～７
层产权归集团所有，３～４层产权归原上海市建筑

材料供应总公司（现为上海国盛集团老干部中心）

所有，现由４家单位及１５户居民分别租用。

表２　 北京东路２５５号大楼使用人情况表

序号 客户名称 房屋部位 租赁期限
月租金
（元）

年租金
（元）

面积
（Ｍ２）

１ 上海航空工业（集团）公司 ５０３～５０６室 １９９１．１．１—２０００．１２．３１　 ３２３５．１７　 ３８２２．０４　 ２０３．４７

２
冶金工业部第十七冶金

建设公司上海办事处
５０１、５０７室 １９９１．１．１—２０００．１２．３１　 １８００．０４　 ２１６００．４８　 １１３．２１

３ 上海市电力公司
１、２楼及

６楼部分
１９９１．１．１—２０００．１２．３１　１０８２５８．８１　１２９９１０５．７０　 ３７３２．７

４ 上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２、５１１室 １９９１．１．１—２０００．１２．３１　 １３５９．７６　 １６３１７．１２　 ８５．５２

５ 居民（１５户） ５～８楼部分 无限期 ６２５．５　 ７５０６　 ２４３．９

合计 １１５２７９．２８　１３８３３５１．３６　 ４３７８．８

数据来源：久事集团北京东路２５５号大楼使用情况摸底调查

　　目前，各产权单位对不动产处置较为谨慎，调

研中均表示不愿意出售历史建筑产权。而在已经

完成的保护开发中，产权转移环节较多，大部分需

要市 级 层 面 协 调 和 批 复 认 可，程 序 复 杂，耗 时 较

长，难以为二期的全面保护开发提供借鉴。

２．“外滩情节”下的开发主导权博弈僵持。外

滩地区主要产权单位“外滩情节”较重，参与开发

意愿强烈，但许多主体经营主业并非历史建筑保

护领域，专业化管理能力不足。并且各产权单位

保护开发思路不尽相同，企业大多从自身发展和

盈利角度制定方案推进，难以形成推进合力。同

时，产权单位和区里在开发主导权方面存在较大

分歧，各方均希望拥有开发主导权。特别是关于

历史建筑产权归属和保护性开发主体的确定等问

题还存在较大争议，保护开发推进困难。

３．建筑安 全 隐 患 突 出，保 护 开 发 刻 不 容 缓。

外滩老建筑地基大多为木桩，沉降和开裂问题日

益突出，老建筑整体结构安全状况不佳。老大楼

使用普遍存在商业、办公、居住混杂，多次改建、扩

建、搭建、装修，建筑外观面目全非、内部结构损坏

严重，局部变形、构件劣化现象较为普遍。现代化

改造对老大楼历史建筑价值的关注度和技术保障

还有一定障碍，现有开发中旅游总量和季节性客

流的压力对老大楼整体环境影响较大。

４．一期和二期空间分异严重，街区内 部 活 力

严重缺 失。外 滩 地 区 一 期 沿 江 部 分 经 过 保 护 开

发，对 建 筑 进 行 了 结 构 加 固、风 貌 整 治 和 业 态 更

新，成为展现上海历史建筑风格、承载金融等现代

服务业功能的万国建筑博览。而与一期一街之隔

的二期，以及众多保护建筑的非临江面建筑破败、

功能低端，与沿江一线相比活力严重不足，亟须通

过街区的再开发进行更新提升，共同打造外滩金

融服务带的空间载体。

外滩老建筑的保护，特别是二期的全 面 保 护

开发，亟须从纽约通过开发权转移实现历史建筑

保护和街区再开发中汲取经验，破解现有的机制

困境。

三、纽约开发权转移的

典型案例经验

　　（一）高线公园：放权社会组织分离所有权与

经营权，简化行政程序激发地区活力

高线铁路原来是１９３０年修建 的 一 条 连 接 肉

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的哈德逊港口的铁路货运专

用线。１９８０年高线铁路停运后一度面临拆迁，最

南段的５个街区内的铁路已被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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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９９年，由两位高线铁路附近社区的普通居

民Ｊｏｓｈｕａ　Ｄａｖｉｄ和 Ｒｏｂｅｒｔ　Ｈａｍｍｏｎｄ发 起 的 非

营利组 织———“高 线 之 友”（ＦＨＬ）大 力 保 护 阻 止

了高线铁路的拆迁，并建立了高线公园。高线铁

路和高线公园的所有权属于纽约市政府，应由纽

约市公园管理局管理。由于ＦＨＬ极大地激发了

当地企业和居民的保护积极性，纽约市公园管理

局给ＦＨＬ颁 发 了 执 照，由 其 负 责 运 营 和 管 理 公

园，管理局负责监管，权力完全下放，实现所有权

与经营权的分离。高线公园总体设计和建设投资

为１．５３亿美元。总投资中有１．１２亿美元由纽约

市拨款，２０７０万美元由联邦政府拨款，７０万美元

由州政府拨款，其余１９４０万美元由ＦＨＬ募集及

由西切尔西区的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收益提供。［６］

通过开发权转移方式，既顺利保留了 高 线 铁

路并建成高线公园，又维护了高线铁路以及周边

地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，解锁了因高线公园建设

而导致无法使用的开发空间，保持了该地区的整

体开发强度。为鼓励高线公园开发，纽约市通过

“通知”或“许可”的方式简化程序，把这一区域的

开发强度转移到外围区域———西 切 尔 西 特 别 区，

构建区域的整体功能形态。

转入地块的容 积 率 可 以 提 高１．０或２．５；转

移价格由市场确定，每平方英尺建筑面积大致在

２００～４００美元／平方英尺（换算为１．２万～２．４万

元／平方米）；转入地块的容积率计算采取“基础开

发面积＋额外奖励”的方式，开发商必须购买不小

于一定数量的转移空间权，获得基础开发面积，然

后再叠加建设保障性住房和为高线公园提供捐款

所获得的容积率奖励。［２］对政府而言，通过开发权

的转移获得税收收入可以部分解决高线公园建设

的资金来源。在高线公园的开发权转移机制中，

既包含了对地标建筑及公共空间的保护，也创造

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城市宜居功能。出于保护高线

公园的光照、空气、景观等需要，这一区域成为纽

约少数几个允许（甚至要求）进行远距离开发区转

移的区域之一。

运营中，纽约市与ＦＨＬ签订许可协议，通过

私人筹款支 付９０％的 公 园 人 员 和 日 常 维 护 运 营

开销，并组织公共节目和周边社区联谊活动。［７］高

线公园的建成开放成为重振曼哈顿西区的标志，

有力刺激了私人投资，并且成为纽约市增长最快、

最有活 力 的 社 区。［２］２０００—２０１１年，西 切 尔 西 特

别区已成功转出２６宗地块超过４０万平方英尺的

建筑面积（另有１０宗交易正在进行），［２］人口增长

了６０％，总投资超过２０亿美元，解决１．２万个就

业岗 位，新 建２５５８套 居 住 单 元，１０００间 酒 店 客

房，超过４２．４万平方英尺办公空间和８．５万平方

英尺艺术展示空间。［７］

（二）南街海港：ＴＤＲ银行融资弥合开发权转

移的时空鸿沟

南街海港位于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 以 南，自

１８世纪以来 就 是 纽 约 历 史 上 最 繁 荣 的 航 海 商 业

中心。随着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轮船取代了帆船的航

海作用，南街海港开始衰落。１９６０年代末纽约市

政府开始着手地区改造，并于１９６７年和历史保护

团体共同建成南街海港博物馆。这些团体希望将

历史建筑产权全部收购到博物馆名下保护，并向

银行抵押贷款融资。［８］

１９７２年纽约市在第一个市级ＴＤＲ项目中创

建了一个特殊的南街海港区，以保护位于布鲁克

林大桥正南方的富尔顿街鱼类市场周围几个街区

具有２００年历史的小型建筑。由于当时曼哈顿的

土地价值很高，南街海港历史地区已发展成熟，同

时也值得保存。为了实现保护和发展的目标，南

街海港被创建成为一个包含保护区和再开发区的

特殊区域。保护区内的历史财产所有人可将其开

发权转让给中间人或直接转让给再开发区内的接

收地块。由于历史建筑需要立即财政救济和大范

围的修复，直接转移需要较长时间周期。南街海

港保护区 的 开 发 权 主 要 采 用 转 让 给 中 间 人 的 方

式。该项目的中间人是一个商业银行财团，他们持

有历史建筑的抵押贷款，其后成为一家ＴＤＲ银行。

由于指定的接收地块仅限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再开

发区，并且开发权的转让只有在该地区的房产所有

人做好开发准备后才能进行，ＴＤＲ银行的作用就

尤为重要。历史建筑业主将ＴＤＲ转让给ＴＤＲ银

行，银行释放了旧建筑的抵押贷款债务，使得历史

建筑业主能够吸引大量的再投资融资，用来进行建

筑修复。从本质上讲，银行 将 抵 押 贷 款 债 务 换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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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ＤＲ。随后再开发区启动开发时，银行将开发权以

货币形式售出，在抵清先前免除的抵押贷款债务同

时，大量的货币交易也使银行盈利。［５］

ＴＤＲ和ＴＤＲ银行在保护海港的谢尔梅霍恩

街标志性建筑同时，鼓励在邻近的南街海港商业

区开发有价值的土地，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翻新和

开发两个目标。ＴＤＲ银行在空间开发权转移过程

中弥合了售卖时空需求的鸿沟，发挥了开发权价值

评估、买卖中介和信息平台的作用。在一些复杂项

目中，ＴＤＲ银行还成为开发权转移开发的管理主

体。纽约及美国其 他 城 市 的 实 践 经 验 表 明，ＴＤＲ
银行由当地政府或指定组织经营，经地方立法机构

批准后有权购买、出售或转让开发权，向地方立法

机构建议由政府获取特定地区开发权，接受个人或

组织的开发权捐赠，通过地方政府财政、开发权出

售及捐款、捐赠等方式获取资金等。

南街 海 港 ＴＤＲ项 目 的 成 功，使 许 多 珍 贵 的

历史建筑得以保存修复，整个街区成为一个集历

史、办公、零 售、展 览 等 于 一 体 的 文 化 商 业 旅 游

中心。

四、对上海外滩老建筑保护

开发的启示借鉴

　　（一）以市场为主导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

上海外滩二期的保护性开发需要打破传统政

府主导历史街区开发的模式，通过开发权转移将

历史建筑的开发权和所有权分离，采用市场化的

方式推进。借鉴“高线之友”运作经验，建议依托

外滩地区老建筑原产权人或引入市场机构，成立

外滩老建筑保护开发组织，作为推进主体进行外

滩二期的保护开发。

在历史建筑产权方面，建议在保持所 有 权 现

状的基础上，逐步让渡老建筑经营权，规避产权归

集带来的开发难度。同时，建议重新进行外滩二

期整体的开发定位，逐栋建筑制定保护修缮和功

能更新方案，明确未来运营管理维护的主要思路。

（二）通过开发权转移平衡外滩老建筑保护和

二期整体开发

借鉴纽约开发权转移经验，制定上海 外 滩 地

区开发权转移方案。建议将需进行保护开发的老

建筑作为转出主体，按照老建筑所处的街区环境

设置同街区、邻近街区及外围地区三类转入空间，

明确单独建筑可转出比率和面积，及单块土地可

转入开发面积等相关规定。将外滩二期的整体开

发需求纳入方案，在不改变既有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中设定开发总量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开发量的优化

布局。同时，开发权转移的收入可以有效缓解老

大楼保护修缮及未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、企业置

换搬迁的资金压力。

（三）建立开发权转移银行作为市级平台

借鉴南街海港经验，可以依托浦发银行、上海

银行或国 家 开 发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等 金 融 机 构 建 立

ＴＤＲ银行，作为上海市级开发权交易平台。ＴＤＲ
银行同时承担ＴＤＲ交易评估、交易中介、交易信

息平台，及ＴＤＲ抵 押 融 资、抵 押 担 保、发 行ＴＤＲ
债券等融资功能。同时，做好ＴＤＲ平台和规划、

土地等主管 部 门 协 调 衔 接，简 化 ＴＤＲ交 易 涉 及

规划调整、土地兼容、历史建筑保护、城市更新和

容积率奖励、消防等事项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流程，

加快推进外滩二期的保护开发进程。

五、结　论

　　开发权转移是纽约市空间规划管理的重要政

策工具。通过将开发权从所有权中分离，在不突

破区划确定的地区开发总量的前提下，既保护了

所有权人的财产权益，同时也借助市场机制实现

了地区更新、环境保护，特别对历史街区和建筑的

保护开发有很好的借鉴。

上海外滩地区老建筑由于所处的特定区位和

承载的城市记忆，决定了单一主体主导通过所有

权归集的整体性开发难以实现，而老建筑历史价

值的保护和地区复兴又极为迫切。借鉴纽约高线

公园开发权转移的经验，各历史建筑权利人成立

地区开发组织共同开发，可以有助于理顺保护开

发体制。而借鉴南街海港历史街区ＴＤＲ银行在

弥合开发权转移的时空鸿沟发挥的作用，成立上

海的ＴＤＲ银 行 作 为 市 级 平 台，则 可 以 为 外 滩 等

历史街区，乃至上海城市更新中的开发权转移，提

供交易顺利推进的机制保障。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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